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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本次担保含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

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及《关于

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公司拟为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为公司

等主体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75,816.00万元，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

额不超过审批的担保额度， 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68,

9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41,216.00万元，担保有效期为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担保预计的担保方或

被担保方还包括担保授权有效期内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可在符

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30日登载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和《关于新增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乳业集

团” ）、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 ）、广西皇氏甲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奶水牛公司” ）、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园公司” ）、皇氏阳光（广西）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新能源” ）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科技支行（以下简称

“农行南宁科技支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共同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皇氏” ）向

农行南宁科技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计7,800万元、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3,324.4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广西皇氏为上述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13,298,050元保证金质押担保。

本次担保是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二）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广西皇氏向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遵义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乳业” ）向光

大银行遵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000万元。

（四）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皇氏来

宾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宾乳业” ）向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等授信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500万元。

上述担保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使用担保

额度

本次使用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广西皇氏乳业有

限公司

直接持股1%，

间接持股99%

61.65% 11,124.40 11.98% 否

皇氏集团遵义乳

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64.3251%

87.79% 1,000.00 1.08% 否

皇氏来宾乳业有

限公司

直接持股

99%，间接持

股1%

90.25% 500.00 0.54% 否

注：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同一担保对象的同一笔债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发生前， 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

5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3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16,589.16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4,626.84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 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

801.01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4,098.99万元；公司及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131,513.56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09,702.44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

2．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

3．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1%，乳业集团持股占比99%。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3,404.35 199,723.37

负债总额 119,239.18 130,905.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9,676.82 71,509.32

流动负债总额 105,804.86 111,794.18

净资产 74,165.17 68,817.38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172.88 102,102.54

利润总额 5,604.60 4,592.47

净利润 5,347.80 4,507.23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广西皇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

接方式合计持有广西皇氏100%的股权。

10．广西皇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3月9日

2．注册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皇氏路98号

3．法定代表人：李荣久

4．注册资本：人民币6,89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乳业集团持股占比46.4441%；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1.9448%；贵州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20%；遵义市乳制

品有限公司持股占比6.3861%；遵义市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占比5.2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持有上海邕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4815%的股权，公司合

计间接持有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743.59 47,694.19

负债总额 46,303.08 41,426.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263.25 19,410.61

流动负债总额 30,496.67 29,859.06

净资产 6,440.51 6,268.19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90.14 25,365.80

利润总额 208.22 -1,535.36

净利润 172.31 -1,743.02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遵义乳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乳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公司合计间接持有

遵义乳业64.3251%的股权。

10．遵义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9月15日

2．注册地点：来宾市兴宾区印山路9号

3．法定代表人：翟安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5．主营业务：乳制品生产与销售等。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占比99%，乳业集团持股占比1%。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747.22 22,056.95

负债总额 21,431.37 19,327.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300.30 9,3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975.90 9,742.24

净资产 2,315.85 2,729.66

2025年1-6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4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8.20 4,772.30

利润总额 -427.47 518.02

净利润 -413.81 567.49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来宾乳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来宾

乳业100%的股权。

10．来宾乳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乳业集团、贸易公司、奶水牛公司、产业园公司、皇氏新能源与农行南宁科

技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皇氏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广西皇氏甲

天下奶水牛开发有限公司、广西皇氏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皇氏阳光（广西）新能源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科技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 担保金额：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广西皇氏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7,

800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广西皇氏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324.40万元，共

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1,124.40万元。

5．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广西皇氏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6．担保期限：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与光大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3．受信人/被担保人：皇氏集团遵义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

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

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

“被担保债务” ）。

6．担保期限：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西乡塘支行

3．债务人/被担保人：皇氏来宾乳业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万元

5．担保范围：主债权及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保证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

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

担保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6．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375,8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为242,314.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9.2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与农行南宁科技支行签订的6份《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光大银行遵义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中行南宁市西乡塘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07� � � � � � �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64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绥芬河方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9,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1,407.2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430,8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6.34

特别风险提示 无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及履行的决策程序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芬河方大” ）在哈尔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敞口）金额人民币19,5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

担保预计有效

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公司

绥芬河

方大

100.00 61.88 21,407.25 19,500.00 2.10%

自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绥芬河方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间接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杨占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1081MA19BUFA6Y

成立时间 2017年4月13日

注册地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再生

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

用品批发；仪器仪表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五金产品批

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水产品批发；水

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进出口代理；机动车修

理和维护；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二手车经纪；机动车鉴定

评估。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768.67 52,007.52

负债总额 53,077.84 23,836.51

资产净额 32,690.83 28,171.00

营业收入 192,580.45 282,125.99

净利润 4,519.83 10,972.7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绥芬河方大在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敞口）金

额人民币19,5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孙公司，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生产经营稳

定，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担保主要用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被担保方具有债务偿还能力。 被担保对象的

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30,800万元（包含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相

担保额度，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34%；其中，公司（含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

额为330,8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58%。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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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审议程序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萍钢” ）2025年度预计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10,000万元。

2025年9月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梁建国、

黄智华、敖新华、徐志新、吴记全、孙跃、白瑜、曹欧平、简鹏均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该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经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表决通过。

（二）2025年1-8月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1-8月预计金额 2025年1-8月发生金额

采购进口矿等 宁波萍钢 0 0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卖方 买方

合同/协

议

服务项目

结算价

格

付款方

式

预计交易期

限

预计交易金额

2025年1-8月已发

生金额

宁波萍

钢

公司及子

公司

合同

采购进口

矿等

市场价

格

合同约

定

2025年9-12

月

10,000 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注册资本：70,000万元，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矿

石销售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宁波萍钢经审计（合并）总资产54.17亿元，所有者权益34.32亿元，资产负债率36.65%；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3.26亿元，净利润1.08亿元。

（二）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钢股份” ）控股股东，直接

持有萍钢股份52.25%股权；宁波萍钢系萍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宁波萍钢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宁波萍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能够满足公司的采购需求，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从宁波萍钢采购进口矿等，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按合同约定结算。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萍钢之间的交易能充分利用各方拥有的资源和条件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符合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按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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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9月23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材料。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梁建国、黄智华、敖新华、徐志新、吴记全、孙跃、白瑜、曹欧平、简鹏均已

回避表决本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2025年度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1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2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绥芬河方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在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敞口）人民币19,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2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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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通达久通电

缆有限公司（简称“通达久通” ）、洛阳中盛贸易有限公司、河南通达宏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73,000万

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署编号为（2025）广银短贷字

第00014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广发银行与通达久通发生的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1,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在公司审批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河南通达久通电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2MA9KLCPK1H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大庆路与神农路交叉口西300米路南

5、法定代表人：赵大贝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设立时间：2021年12月21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601.12 18,838.34

负债总额 5,738.98 6,793.04

净资产 11,862.14 12,045.31

项目 2024年1-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40,757.50 15,517.63

营业利润 1,031.48 154.99

净利润 910.56 183.17

注：1、上表中数值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通达久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2、保证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河南通达久通电缆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5年9月23日，公司经审议批准的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73,000万元。 公

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32,267.20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2.72%，剩余可担保额度为40,732.80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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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5年6月26日，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发”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批准了《关于授予公司

董事会回购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授

权公司董事会回购不超过该决议案获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时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10%的A股股份及H股总数10%的H股股

份， 并具体办理A股、H股回购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25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回购4,000万股至8,000万股A股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同时，依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授予的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公司拟同步实施H股股份回购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

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9）。

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回购A股股份方案。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 ）。 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的原件及复

印件。 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公司不承

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24日至2025年11月7日；

2、申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318弄1号楼9楼

3、联系人：资金管理部

4、联系电话：021-65966666

5、邮政编码：200120

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每日 9:00-11:3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

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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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0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0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16,181,67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235,164,1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81,017,5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13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24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张铭文先生主持，以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公司董事长张铭文先生，非执行董事叶承智先生、张雪雁女士，独立非执行董事邵瑞庆先生、陈国樑

先生、吴大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公司监事左振永先生、职工监事赵小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张明明先生、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船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14,336 90.1077 10,703,600 9.5859 342,200 0.3064

H股 280,026,539 99.9854 40,000 0.0143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380,640,875 97.1698 10,743,600 2.7426 343,200 0.0876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924,434 99.8197 10,616,000 0.1703 623,700 0.0100

H股 380,976,539 99.9892 40,000 0.0105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4,900,973 99.8295 10,656,000 0.1611 624,700 0.0094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2,278,793 99.3122 41,686,541 0.6686 1,198,800 0.0192

H股 139,252,394 36.5475 241,764,145 63.4522 1,000 0.0003

普通股

合计：

6,331,531,187 95.6977 283,450,686 4.2842 1,199,800 0.018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661,434 99.8155 10,835,400 0.1738 667,300 0.0107

H股 380,976,539 99.9892 40,000 0.0105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4,637,973 99.8255 10,875,400 0.1644 668,300 0.0101

5.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533,234 99.8135 11,068,400 0.1775 562,500 0.0090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957,510 99.8001 12,660,663 0.1914 563,500 0.0085

5.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520,734 99.8133 11,096,100 0.1780 547,300 0.0087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945,010 99.7999 12,688,363 0.1918 548,300 0.0083

5.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397,734 99.8113 11,167,100 0.1791 599,300 0.0096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822,010 99.7981 12,759,363 0.1929 600,300 0.0090

5.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402,734 99.8114 11,097,000 0.1780 664,400 0.0106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827,010 99.7982 12,689,263 0.1918 665,400 0.0100

5.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425,434 99.8117 11,163,000 0.1790 575,700 0.0093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849,710 99.7985 12,755,263 0.1928 576,700 0.0087

5.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742,034 99.8168 10,847,200 0.1740 574,900 0.0092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3,166,310 99.8033 12,439,463 0.1880 575,900 0.0087

5.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236,134 99.8087 11,334,600 0.1818 593,400 0.0095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660,410 99.7956 12,926,863 0.1954 594,400 0.0090

5.08、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3,545,534 99.8137 10,899,700 0.1748 718,900 0.0115

H股 379,424,276 99.5818 1,592,263 0.4179 1,000 0.0003

普通股合计： 6,602,969,810 99.8003 12,491,963 0.1888 719,900 0.01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中远海

运发展全资

子公司委托

中远海运重

工建造船舶

的议案

100,614,336 90.1077 10,703,600 9.5859 342,200 0.3064

5.01

回购股份的

目的

100,029,236 89.5837 11,068,400 9.9126 562,500 0.5037

5.02

回购股份的

种类

100,016,736 89.5725 11,096,100 9.9374 547,300 0.4901

5.03

回购股份的

方式

99,893,736 89.4623 11,167,100 10.0010 599,300 0.5367

5.04

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

99,898,736 89.4668 11,097,000 9.9382 664,400 0.5950

5.05

回购股份的

用途、 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资

金总额

99,921,436 89.4871 11,163,000 9.9973 575,700 0.5156

5.06

回购股份的

价格或价格

区间、定价原

则

100,238,036 89.7707 10,847,200 9.7145 574,900 0.5148

5.07

回购股份的

资金来源

99,732,136 89.3176 11,334,600 10.1510 593,400 0.5314

5.08

办理本次回

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100,041,536 89.5947 10,899,700 9.7615 718,900 0.64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2、3、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该议案已经出席 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2.根据中远海发《公司章程》第1.8条相关规定，本次经修订的《公司章程》已生效，公司监事会同步

取消。 公司对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及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耿晨、冯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62� � � � � � �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5-070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船舶涂料认证工作

进展情况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发布《关于船舶

涂料认证工作进展情况的自愿性公告》（2024-024）。 其中披露“近日，中国船级社（CCS）、挪威船级

社（DNV）及美国船级社（ABS）均派出验船师在公司完成船底防污漆等产品的现场取样、封存，即将

进入测试阶段” 。

2025年3月28日， 公司发布 《关于船舶涂料认证工作进展情况的自愿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披露“公司已取得挪威船级社（DNV）防污漆证书” 。

鉴于船舶涂料是公司工业涂料平台战略的重要版图，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上述船级社认

证进展情况继续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涂料。 自2023年11月7日上市以来，公司已经逐步构建了工业涂料领域的多个

产品矩阵，不断推进“工业涂料平台战略” 的落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船舶领域是公司发展重要领域之一。近日，公司已取得中国船级社（CCS）认可

证书，具体包括船体防锈漆、船体防污漆、船舶压载舱漆、船体连接漆、车间底漆等产品。

二、对公司的影响

船级社认证是公司进入船舶涂料领域的必备条件，该认证有助于公司继续开拓船舶涂料市场、增加

业务覆盖领域、扩大公司业务规模、降低单项业务波动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构建公司长期增长曲线。

三、风险提示

船舶涂料市场空间较大，但长期被国际巨头垄断，该行业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认证壁垒，同时也存

在极高的客户认可门槛。同时，公司美国船级社（ABS）尚在进行之中。公司未来在持续认证、产品研发、

客户认可、产品生产、服务网络等方面，公司均需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尽管公司已经取得境外船东的船漆订单，但公司能否、以及何时实现船舶涂料业绩的明显提升，还

要根据未来产品供需关系变化、客户市场开拓情况等实际情况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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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麦加” ）为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珠海麦加项目已投产，但由于珠海麦加作为独立法人实际运营时间较短，在生产经营中部分合作对

象需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麦加涂料（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麦加” ）提供担保。

2025年9月23日，南通麦加与珠海麦加与罗门哈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门哈

斯” ）签订连带保证书。南通麦加作为保证人，为珠海麦加与罗门哈斯在2025年9月23日起至2026年7月

31日或罗门哈斯书面通知的较早日期（下称“截止日” ）为止的期间内签署的销售合同和订货单提供连

带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珠海麦加向罗门哈斯购买货物相关的、已到期的或珠海麦加未支付给罗门哈

斯的所有欠款及承担所有责任加上按照所适用的利率计算的所有欠款利息（如有）、从罗门哈斯请求珠

海麦加付款之日起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与获得欠款相关和附属的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法庭/仲

裁费用和追讨费用）（最高累计金额为500万人民币）。

罗门哈斯有权在截止日后365日内要求保证人支付上述的购买货物相关的或由此产生的已到期的

或珠海麦加未支付给罗门哈斯的所有欠款。

本次担保不涉及其他股东，也不存在反担保事宜。

（二）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被担保人名

称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注

1）

本次担保前可用

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可用额

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担保

余额

珠海麦加 7.5 7.5 0.05 7.45 0.05

注1：在综合授信事宜项下，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为4.5亿元；在生产经营项下，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为3

亿元。 共计7.5亿元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三）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4

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2024年末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麦加芯彩

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5亿元的担保，该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公司2025年7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南通麦加为珠海麦

加提供项目投标、合同履约等生产经营项下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3亿元，该额度有效期为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增加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名称：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X7WB39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1-01-27

（6）法定代表人：罗永键

（7）住所：珠海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道2001号口岸大楼308-21（集中办公区）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资产总额 403,791,595.58 414,007,708.66

负债总额 205,003,108.14 213,562,003.01

净资产 198,788,487.44 200,445,705.65

营业收入 0.00 0

净利润 -544,932.93 1,657,218.21

（10）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1）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珠海麦加100%的股权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9月23日，南通麦加、珠海麦加与罗门哈斯签订连带保证书。 南通麦加作为保证人，为珠海麦

加与罗门哈斯在2025年9月23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或罗门哈斯书面通知的较早日期 （下称 “截止

日” ）为止的期间内签署的销售合同和订货单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珠海麦加向罗门哈斯购

买货物相关的、 已到期的或珠海麦加未支付给罗门哈斯的所有欠款及承担所有责任加上按照所适用的

利率计算的所有欠款利息（如有）、从罗门哈斯请求珠海麦加付款之日起发生的所有费用，以及与获得

欠款相关和附属的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法庭/仲裁费用和追讨费用）（最高累计金额为500万人民

币）。

罗门哈斯有权在截止日后365日内要求保证人支付上述的购买货物相关的或由此产生的已到期的

或珠海麦加未支付给罗门哈斯的所有欠款。

本次担保不涉及其他股东，也不存在反担保事宜。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体系内珠海麦加生产经营之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

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及南通麦加对被担保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资

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

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5年7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求合理预测而确定的，

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5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年末经审计

的净资产206,034.00万元的34.22%； 公司已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500万元， 占公司

2024年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206,034.00万元的34.22%；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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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于旷世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于旷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于旷

世先生原定任期为2024年10月9日至2027年10月8日，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于旷世先生的辞

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其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旷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辞职

后将继续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于旷世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于旷世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第

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朱紫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辞职报告；

2、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23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紫龙先生，199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3年7月至2014年1

月，任青岛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技术员。 2014年7月入职公司，历任设计工程师、产品经理、设计部副部

长职务；2015年1月至今，任公司运营中心主任。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紫龙先生

已获授且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为7.6万股。 除上述情形外，朱紫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